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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至今已取得重大进展， 但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挑战。 推动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但以何种视角为指导进行机制化建设并未得到充分探讨。 本文结合国际关

系理论前沿发展中的 “实践转向” 对机制化建设的方向进行探讨， 强调实践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因而

需在注重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机制化的具体路径。 不同于直接进行抽象总结的表象性知识概括， 实践逻

辑下的机制化建设重视软约束的行为规范， 各主体差异化特征， 以及一线参与者的直接经验。 以此为指导，

文章结合发展中国家、 欧洲发达国家、 国际组织的不同特征与诉求， 在总结已有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 提

出在不同条件与可行性下推行的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建议。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以园区建设为抓手、
发挥企业作用， 与欧洲发达国家合作应利用其金融市场优势、 加强地方和行业协会网络搭建， 与国际组织

合作应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 并适时推动国际惯习、 规则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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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至今已取得重大发展，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额不断扩大， 金融合作持续发

展， 人文交流不断深化。 当前 “一带一路”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工笔画” 阶段， 更需要 “顶层设

计”， 为下一阶段的建设发展探寻方向。 本文结合国际关系理论前沿的 “实践转向”， 提出在实践逻辑

的视域下推进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思路。 首先回顾过去几年的发展， 以探讨 “一带一路” 推

动至今所出现的新问题与潜在影响。 其次从问题解决的角度， 探讨建立 “一带一路” 机制化的价值，
从而体现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之后从实践促进知识生产的角度， 分析如何根据互动对象的不同以区别

性推动国际惯习形成， 进而为机制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提供思路。 从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沿线发

展中国家与重要国际组织三类可展开合作的潜在群体出发， 本文结合各自特点与可行性提炼出机制化

建设的不同切入点与主要风险规避。

一、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取得突出成就， 但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挑战。 “一带一路” 倡议是我国扩

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践行经济外交的宏观思路， 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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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 “建议”） 中对下一阶段继续推进 “一带一

路” 提出了详细建议。 “建议” 明确提出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包括推进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加强国际规则标准联通等。 尽管 “建议” 为

“一带一路” 建设明确了方向， 但实现以上目标无法一蹴而就， 需在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之上， 逐步

厘清面临的挑战与短板，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思路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重点。
“一带一路” 的既有研究多立足于个案分析， 整体性理论架构较为缺乏， 特别是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机制和实施路径等关键问题缺乏探讨 （李向阳， ２０１８）。 从基本概念出发， 国际机制是在特定

的国际交往领域， 为加强行为体的预期而形成的隐含或明确的原则、 规范、 规则和决策程序。 机制化

建设既是加强这方面制度建设的努力， 其目的也是增强行为体的预期与共识形成， 从而推动更加可持

续的国际合作。 长远来看， 机制化建设是 “一带一路” 深化合作的内在要求， 是对接国际规则、 参与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钟飞腾， ２０１９）。 “一带一路” 的推行不可避免地会让部分西方国家视

为与现有国际制度的竞争甚至是对立。 研究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对污名化言论进行有效澄清， 如何在破

除恶性竞争的同时促进制度规则对接， 具有时代紧迫性。 同时， 在 “一带一路” 逐步走深、 走实的背

景下， 中国与其他东道国合作时， 如何兼顾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 最大化利用合作伙伴的比较优势，
也考验着机制化建设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 因此， 如何系统地就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条件、 路

径进行分析， 仍是当前研究亟待提升之处。
从实际运行的表现来看， 当前 “一带一路” 机制化程度较低的特征明显。 一是合作方式以松散形

式为主， 缺乏具有明确责任与义务设置、 能够广泛撬动国际资源的国际合作制度。 “一带一路” 建设

以合作论坛、 经济走廊等松散型合作为主， 尽管包括经贸联委会、 财经对话会、 商业峰会等多种形

式， 但自由贸易协定等具有较高机制化的合作较少。 松散型合作具有灵活、 务实的优点， 但由于缺乏

规制性和约束力， 长期来看会带来较多政治社会风险， 易遭受外界质疑和污名化风险， 不利于达成

“高标准” “可持续” 的战略目标 （张中元， ２０２１）。 二是参与跨国合作的政府机构较多， 各国普遍存

在发展合作的多头管理。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东道国， 都面临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机构， 参与国际发

展事务的部门众多， 导致体系庞大繁杂、 部门分工和责权不够清晰的问题。 当叠加其他双多边渠道开

展合作时， 机制整合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沟通交流的成本较高， 制约了合作机制战略效应和经济效应

的充分发挥。
由于机制化建设不足， “一带一路” 建设中也暴露出三方面的新问题。 其一， 面对不同合作对象

的差异化诉求， “一带一路” 缺乏统筹安排， 使跨地区、 跨机制整合面临障碍。 尽管 “一带一路” 的

非歧视性原则鼓励其他国家参与共建沿线项目， 但鉴于客观上各国在发展水平、 社会制度、 宗教民

族、 文化传统存在差异， 若缺乏统筹， 则 “一带一路” 的具体实施难免面临较大难度。 发展中国家强

调尊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道国的现实需求， 提倡充分考虑法律、 环保、 劳工等政策差异， 灵活务

实地推进合作。 因此与此类合作对象对接时需照顾各方舒适度， 所签署的项目难以推动统一、 强有力

的执法形式， 以共同约束各国行为。 然而， 发达国家希望强化现有国际规则制度的约束力， 以提高项

目的透明度和债务的可持续性为名， 强调根据现有标准对 “一带一路” 项目的环境、 社会影响进行评

估和监督。 在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中， 如何平衡现实发展需求和高标准、 高质量合作规范之间的关

系， 也是 “一带一路” 难以回避又颇具争议性的问题。 因此， 如何面对不同合作伙伴的差异化诉求，
是 “一带一路” 下一步建设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重要命题。

其二， “一带一路” 引导、 撬动国际上其他资源的效率不足， 制约项目的长期可持续、 高质量发

展。 为在分享发展红利的同时兼顾分散风险， 可持续、 高效的国际合作需要引导更多的国际资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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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中国在前期的大规模投融资保证了 “一带一路” 建设的顺利起步， 但是单靠中国的资金难以满足

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 而且会让中国集中承担沿线项目建设的不确定性风险。 理论上在仅有

一个国家主要承担发展资金的情况下， 资金供给会因为缺少其他替代选项而存在波动性， 这反过来则

会放大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建投资的不稳定隐患。 从当前的运营效果上看， 引导外部资金进入的

效力不足， 叠加沿线发展中国家自身较低的政府治理水平、 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和劳动力素质， 部分项

目已经产生了资金紧张和债务偿付困难问题。 因此， 亟需加强与其他潜在投资者的多方协调， 以建设

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减缓融资压力， 巩固已有项目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此外， 从政治风险的角度看，
随着美国不断施压， 试图锁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围堵乃至与中国部分脱钩之际， 加强与世

界其他国家和公司的合作， 深化与已有伙伴的合作程度也是打破外部封锁和孤立的重要举措。
其三， 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 “一带一路” 缺乏应对污名化的有效对冲手段， 不利于构

建与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当前美国、 日本、 欧盟等行为体同样试图以基建为工具， 扩大在

相关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 ２０２１ 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美国联合其他成员国发起 “重建美好世

界” 倡议， 并在后续改名为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承诺将在 ２０２７ 年前为中低收入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 ６０００ 亿美元。 欧盟也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宣布启动 “全球门户” 计划， 提出在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７ 年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筹资 ３０００ 亿欧元。 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 “一带一路” 倡议难免被

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部分外国政客不仅片面解读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 而且将中国的海外投资与

西方在殖民时期的资本国际扩张相对比， 抛出诸多污名化言论， 如肆意鼓吹 “中国债务陷阱外交” 观

点， 指责中国向高债务风险国家提供贷款、 恶化其债务负担并控制资源命脉。 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化

手段进行澄清， 西方发达国家对 “一带一路” 的污名化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导致中国外交形象

“他塑” 而陷入国际舆论战场 （孙吉胜， ２０１９）。
因此， 面对解决上述新问题的客观需求， 推动机制化建设既符合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 也是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 如果说发展导向是 “一带一路” 建设初期的指引， 那么

规则导向则是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属性。 除了单纯追求投资额、 贸易额的数量增长

外， 强化增长质量， 形成统一协调的分析框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此外， 推动机制化建设有

助于对冲潜在的政治风险。 以更加制度化的合作来弥合沿线国家利益分歧， 促进国家间开放合作、 互

利共赢。 围绕针对 “一带一路” 的战略围堵、 对冲行为和污名化攻击， 建立机制化的平台有助于在国

际上引导更多客观、 中立的评价， 从而以 “他者” 的角度增强话语论述的吸引力。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转向

通过分析 “一带一路” 建设中面临的新问题， 可体现推动机制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但明晰了机制

化建设的必要性， 还要进一步明确机制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如何进行有效的 “顶层设计” 仍面临认识

与方向上的挑战， 这推动我们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发展中去寻求探索可供借鉴的思想认识。
理论建构的 “实践转向”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前沿之一。 该转向与早期理

论探索的最核心差异来自认识论层面， 即如何处理行为实践与理念知识的关系 （ＭｃＣｏｕｒｔ， ２０１６）。 早

期认识论假定知识由理性逻辑推理而来， 是在对世界进行观察之后的演绎性或归纳性推理。 这意味着

国家行为体是理性地进行分析判断， 偏好立场先于行动形成， 行动主要为偏好立场的具体实现。 换言

之， 实践从属于特定的知识理念， 主要是具体的操作与执行。 然而近年来从实用主义的勃兴开始， 国

际关系学者开始分析实践不仅从属于特定知识， 也是新知识的重要生产方式。 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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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随时都具有完整、 严密的逻辑思考， 也无法一步到位形成自己的偏好， 而是在行动之中潜移默化地

探索出观念的形成。
因此， 在此转向的视角下， 人类知识体系可进一步分为表象性知识与背景性知识 （秦亚青，

２０１３）。 表象性知识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观点， 通常指人通过理性反思产生

的知识， 代表了思维和分析的结果， 具有强意识的、 抽象的、 可以言明的具体特征。 表象性知识也被

视为理性思考之后对真实世界的写实，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可反映能够被广泛运用的通则和规律。 与

表象性知识不同， 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 非表象的、 无以言明的知识， 主要是来自行动者的经验

知识积累， 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认识。 与表象性知识相比， 背景性知识具有两个显著

特征： 一是背景性知识是地方性的、 具体的， 即知识是由具体地域的主体根据实际情况形成的经验与

实践， 而非直接由抽象思维产生； 二是表象性知识追求确定性， 而背景性知识是动态建构的过程， 接

受变化与非确定性。 因此， 前者追求普适性的规律， 后者是在反复探索中形成的知识， 同时也会随着

具体情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强调背景性知识的重要作用， 在于揭示国家间行为惯习的形成并无法简单基于 “理性人” 的假定

进行推演。 制度建设的前提需要不同行为体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而这往往需要先形成一些不言自

明、 不在公共辩论之中的国际规范与行为惯习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Ｓｉｋｋｉｎｋ， １９９８）。 首先， 通过抽象思维

得出的知识概念的目标是实现逻辑上的自洽， 但与真正指导实际操作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 表象性知

识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 合理性， 但也存在 “以偏概全” 的风险， 体现为线性化的因果关系归纳， 或

出现以一种地方性的、 局部的理论解释作为普遍规律的混淆。 其次， 实践逻辑强调被广泛接受的国际

惯习更有可能是在互动中摸索形成， 而非直接通过理论建构。 其中， 受实践逻辑影响最为突出的建构

主义理论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向。 早期建构主义学者热衷于探寻具有合理性的行动规范， 并以此研究规

范的普及、 接受， 但近年来以批判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由于国家间文化、 历史、 发展模

式存在差异， 直接推动能被广泛接受的惯习与规范存在困难。 因此， 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替代思路是

从国家间的互动开始进行研究， 以在具体实践中挖掘意义的产生。
运用实践逻辑来对国际问题进行分析时， 有三个关键概念具有重要启发性。 当前国际关系实践理

论主要借鉴当代哲学家彼埃尔·布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的思想， 强调 “惯习” “场域” 与 “实践

感” 的重要作用 （李滨、 陈子烨， ２０１８）。 简言之， 惯习即由过去的经历所形成习性， 这种习性中蕴

含着一个行为体受其历史、 文化与结构影响的历史沉淀。 惯习由过去的行为方式养成， 会在无意识的

情况下对行为体的未来决策产生影响， 表现为一种路径依赖。 场域是不同行为体互动时所体现出的背

景性结构特点。 只要存在多个行为体的互动， 就会因行为体的差异， 形成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在这两

个概念的共同作用下， 则引出实践感的独特作用。 实践感意味着当一个行动者进入某个社会场域时

候， 会依据自己位势的不同， 在历史沉淀的惯习指引下， 自然地、 不加反思地产生符合 “常识” 的适

当行动。 实践感是一种在互动条件下， 过去经历在当下的激活， 使得施动者在当下本能地形成特定行

为方式， 而非进行有意识的反思或参照书本化的象征知识。
在实践转向的逻辑下结合以上概念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分析， 即是在认识到不同行为体差异的基

础上， 一种 “自下而上” 的追踪探寻。 不同国家立场与偏好的差异并非仅来源于如现实主义学者所强

调的物质实力差距， 更来源于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 基于不同背景性知识而导致的对 “理性” “正
确” 的不同理解。 典型代表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国际合作的众多细节规则存在偏好差异， 尽管

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代表了 “正确” 的方向， 这使得国际交往中存在相对正确， 而又彼此间

存在矛盾的立场解读。 与此同时， 场域的划分并非基于物质空间， 而是基于相对优势。 尽管在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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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空间下也存在不同的场域， 因而形成不同的实践惯习。 在 “一带一路” 建设沿线上中国与发达国

家、 发展中国家、 国际组织等不同主体展开互动， 由于资本、 知识积累的不同而形成具有差异化的场

域， 导致中国在同一倡议下与不同主体互动时会发展出不同的 “实践感”， 由此演化为协调但有差异

的国际惯习。

三、 实践逻辑视域下的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

结合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前沿发展的 “实践转向”， 本文提出机制化建设难以一步到位进行正式、
硬性约束的制度建设， 而是应结合与不同主体的互动， 从惯习形成的角度 “自下而上” 地探索机制化

建设的模式。 需明晰的是， 基于实践逻辑思考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 其出发点在于 “自下而上”
的互动与探索， 而非直接进行抽象的表象性知识推理。 因此， 此处所强调的 “顶层设计” 并非是具有

明确方向的规则机制， 而是一系列尊重发展变化的原则基础。
其一，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应从软约束入手， 而非直接进行约束性强的制度设计。 尽管 “一

带一路” 的地理界限相对清晰， 但由于在该地理位置上存在不同差异化主体的共存， 导致存在不同的

互动 “场域”。 鉴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的发展差距很大， 立即制定高水平贸易协定并不现实， 所

以在一定程度上需尊重东道国自身的情况。 在推动构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以及

跨国政策协调的机制过程中， 需要对资源禀赋优势、 资源整合能力、 劳动力成本优势、 市场化水平等

不同要素综合考虑， 并且依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在供应链参与中从下游到上游的动态调整来推动

机制形成。 软约束的机制具有灵活性、 易塑性的特征， 在未来的不同实践中也更易于调整发展 （顾
宾， ２０２２）。

其二，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应注重发挥各主体差异化特征。 基于不同的 “实践感”， 可考虑

与制度水平高的国家构建更丰富的合作， 而与制度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差异化项目对接。 对于经

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者经济互补较强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谈判， 签署区域及双边自贸协定， 推动与对象

国之间更深层次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 （沈铭辉、 沈陈， ２０２１）。 从完善项目发展机制、 健全融资机制、
构建纠纷解决机制， 到强化风险管理机制， 多方面并行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直

接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操作性较低的国家， 机制化建设可以考虑从谅解备忘录、 发展规划、 合作纲要、
行动计划等各种软性政策机制入手， 并在实践先行的基础上推动更广泛的法规与政策协调形成， 以探

索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切入点， 促进人才、 资金、 技术、 信息等要素流动。 先从比较优势入手培育

本土的产业链， 再到逐步构建自主发展的价值网络。
其三，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应加强重视一线参与者的实践经验。 由于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依

托于各类国际组织， 表现为各种以规则为导向的机制化安排， 如果不在创制规则层面特别是高水平规

则方面做出突破， 就很难实现依托 “一带一路” 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对接。 因此， 有必要思考从

“一带一路” 的现行业务入手进行规则对接与规则创新， 体现为更加注重参与实践， 并从实践中获得

经验知识的主体， 包括企业家与外交官， 而非仅依赖学者的理论推理。 只有基于实践所形成的经验总

结， 才能够对多元的合作主体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原创性理念， 从而渐进推进国际惯习与规范规则的形

成。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一带一路” 建设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遵循市场化原则，
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有序推动重大项目合作，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效

益。 长远看， 尊重一线实践者的经验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更好地维

护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长远利益， 对冲国际政治风险。

·０６４·



２０２３ 年 第 ４ 期

四、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路径探索

结合以上认识， 本文将从不同互动主体的差异特征入手， 结合 “惯习” “场域” “实践感” 的概

念启示， 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对机制化建设进行具体路径探索。 由于难以一步到位形成系统、 强约束的

机制规则， 因此应分步骤、 有区别地推进 “一带一路” 制度化进程， 主要体现在与发展中国家、 发达

国家以及其他国际机制的不同互动中逐步形成能被共同接受的惯习、 规范。

（一） 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合作

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 探索出能够最大化发挥双方优势， 并能有针对性优化不足之处的合

作新范式。 发展中国家具有工业化基础弱、 治理能力较低、 财政状况不稳定的特征， 但优势在于其劳

动力价格低廉， 具有较强增长潜力。 因此需重视优势互补， 逐步在已有基础上推动与沿线国家实现发

展战略相互对接。 其合理性在于参与国家的成分十分复杂、 同质性较弱， 追求过高水平的制度整合将

产生很高的缔约成本。 强调 “自主自愿、 协商一致”， 不采取一揽子谈判和强制性的缔约模式， 在本

质上属于以优势互补为特征的 “协调范式” 发展合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参与 “一带一路” 的机制化建设， 是要在总结具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思

考如何进一步利用比较优势， 以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由于大部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倚重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以从利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入手， 逐步探索在当地建设境外经贸

合作区、 跨境工业园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具体实践。 园区建设可以改善东道国人均收入低、 市场内

需小的发展劣势， 嵌入东道国市场与产业链， 并以此为支点打通与全球化产业链的链接。 在此过程中

制度化建设也不是封闭的内循环， 而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 具有出口导向的战略措施， 最终目标是推

动参与国更深入嵌入全球产业分工。 具体操作层面有以下三点建议。
其一， 以园区合作形式为抓手， 不断制度化升级合作的专业性。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

设的规模较大的园区有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 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泰中罗勇工业

园、 中国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和中国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中国与非

盟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合作规划》， 这是中国首

次与地区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规划类合作文件。 该规划将 “一带一路” 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对接， 明确了双方重点合作项目和完成的时间表、 路线图。 鉴于园区建设合作已经具备规模， 未来应

更加重视从已有实践中探索能达成共识的、 具有可复制性、 可操作性的行为惯习， 并进一步探索从

“软约束” 到 “硬规则” 的制度建设。
其二， 在合作中逐步探索解决关键问题的新形式。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于避免

债务问题的恶化。 中国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资金融通分论坛期间发布 《 “一带一

路”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在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

架的基础上， 结合 “一带一路” 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 鼓励与合作国家的金融

机构在自愿基础上使用。 因此， 应在充分利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 通过探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具体

情况， 进一步增加提升 “一带一路” 参与各方投融资决策的科学性。 一方面对国际通行的融资规则进

行借鉴与运用， 另一方面要在尊重 “一带一路” 沿线低收入国家国情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解决债务

可持续性问题， 将金融资源真正用在人民身上， 实现共同发展。
其三， 重点发挥企业的作用， 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产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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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括 １３ 个重点行业， 分别是钢铁、 电力、 有色金属、 铁路轨道交通、 建材、 化工、 工程机械、 轻

工、 航空航天、 通信、 汽车、 船舶和海洋工程等行业 （李进峰， ２０１９）。 除了矿产资源、 基础设施等

重点项目以外， “一带一路” 的产能合作还涉及房地产、 物流等行业， 投资组合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在投资浪潮的背后， 是企业在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０１７ 年， 麦肯锡发布了名为 《世界的下一个工

厂： 中国投资如何重塑非洲》 的研究报告， 指出 ２０１７ 年有超过 １ 万家中国企业在非洲运营， 主要集

中在尼日利亚、 赞比亚、 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这些私人企业中约 １ ／ ３ 涉及制造业， 而且绝大

多数是小微企业， 而非国有企业。 正因如此， 非洲国家才出现了一批了解非洲、 扎根非洲的中国商人

和技术人员， 这些人才已成为中非经贸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加强利用一线参与者的实践经验， 既

有利于向非洲进行各领域的技术转移， 也有利于通过市场与科学技术建立起能够凝聚共识的知识分享

平台。

（二） 与欧洲国家的互动合作

除发展中国家以外， 欧洲国家也是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重点合作对象。 中欧合作可以成为

撬动 “一带一路” 发展的关键支点。 从合作意愿上看， 由于欧洲与 “一带一路” 直接联通， 地理位

置的相邻使深化经贸合作具有先天优势， 并且现阶段欧洲也已参与到具体项目的经济建设中， 存在显

著共同利益。 但同时也需认识到， 欧洲制定了总额达 ３１５０ 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 又称为 “容克计

划”， 这一计划在基础设施、 新能源、 信息技术等领域与 “一带一路” 建设有很大的交叠。 为加强互

补合作而非竞争， 双方应积极合作创造共同利益。
从合作潜力上看， 欧洲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多边开发银行领域的优势， 为中欧合作融资提供了有利

条件。 如英国等国家可以利用金融市场优势， 借助 “一带一路” 扩大跨境金融业务， 为建设 “一带一

路” 相关金融产品提供助力。 从当前阶段来看， 中欧 “一带一路” 合作已经历了从模糊处理到局部对

接， 再到整体、 全面对接， 从与部分成员国单层对接到与欧盟机构双层对接的进程， 体现了同一物理

空间下的 “场域” 转换。 但在互动的主体方面， 为增加不同主体的参与度与代表性， 包括中小公司、
地方管理协会等， 提出操作层面的建议如下。

其一， 拓展 “一带一路” 重点行业范围， 对接不同类型的欧洲国家和企业的发展需求。 由于前期

建设主要由大项目推动， 在中东欧国家 “一带一路” 被认为与中小企业关系不大。 企业主体认为这些

项目过于庞大而难以参与， 而且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 公共采购等容易被大企业特别是跨国

公司操作的行业。 因此， 下一阶段中欧合作不应该被限定在传统行业， 也应该开放创新部门， 例如应

该关注数字版 “一带一路”， 逐步放宽网络零售市场、 知识产权与专利保护， 减少对欧洲中小企业进

入中国市场的限制。 考虑到欧洲的特殊市场环境， 只有当欧洲的中小企业确信能够获得发展机会并参

与其中， 欧洲国家才可能加大政策协调并为 “一带一路” 建设融资， 从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其二， 构建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合作网络。 当前， 欧洲国家虽看重 “一带一路” 带来的商机， 但

又担心中国会分化欧洲团结， 破坏欧洲商业规则和标准， 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成为重要

制约因素。 因此，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 双边的政府间合作仍面临一些压力， 但省和城市一级的政府以

及大企业却顾虑较少， 参与 “一带一路” 最为积极。 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扩大与中国经济合作， 逐渐成

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桥头堡， 例如德国的杜伊斯堡和汉堡， 西班牙的马德里， 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

丹和鹿特丹。 同时， 参与出口贸易、 建筑以及物流的大公司也在寻找机会参与 “一带一路” 项目。 综

上， 中国应该大力构建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合作网络， 推进 “一带一路” 项目合作， 为共同融资提供

市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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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加强沿线国家的银团贷款合作。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 在全球 １５ 亿美元左右的跨境

贷款存量中， 欧洲银行提供了近 ５０％ 。 在欧盟层面， 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欧洲投资银行， 欧洲在

“一带一路” 项目建设初期就以实际资金支持参与其中。 在国家层面， 德意志银行在 ２０１７ 年与中国国

家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为 “一带一路” 有关项目提供 ３０ 亿美元融资。① 在此背景下，
中欧组成银团贷款有利于双方协同贷款条件， 共同扩大贷款规模。 中欧可以共同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功

能转型， 搭建 “一带一路” 建设的国际投融资合作平台。 从比较优势上看， 欧洲是多边开发银行中的

传统力量， 国际发展也一直是欧洲的优先政策议程， 同时欧洲投资银行市场化运营的模式也能为未来

的多边开发银行改革提供经验。
其四， 在经济合作中消解政治顾虑， 以争取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 与发展中国家多追求经

济发展的单一需求不同， 欧洲国家通常不会以经济利益作为合作的唯一考量。 探索对欧洲国家有吸引

力的机制化建设， 中国应该积极吸引欧洲企业成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利益攸关方， 打通 “一带一

路” 项目对接的信息渠道，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让国际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了解投资机会。 同时

贯彻 “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 增强公开透明度， 积极向外界传递 “一带一路” 的包容性、 非排他性

特点。

（三） 与现有国际机制的互动合作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绕不开与现有国际组织的互动。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中国已同 ３２ 个国际

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② 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已写入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

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的成果文件之中。 现阶段 “一带一路” 的制度对接包含两个方

面： 一是国内相关行政机构与国际组织实现战略合作， 如中国各部委与联合国各相应组织签署的一系

列战略合作协议或意向书； 二是在具体合作领域与相关国际机构实现对接， 例如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

与国际电信联盟进行对接。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有助于提升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际影响力， 未来进行

机制化建设既离不开向既有机制学习成功经验， 也应避免造成机制重叠、 治理碎片化等问题。
其一， 加强与联合国合作是机制化建设的重点方向。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

署 《关于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 的谅解备忘录》， 组建绿色 “一带一路” 国际研究小组， 启动 “一带

一路” 与区域绿色发展联合研究。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缔结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

发布 《可持续发展多重途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 等报告。 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 （ＵＮＧＣ） 已成为联合国先行主动开展 “一带一路” 合作的平台， 该机构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发起 “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助力 ‘一带一路’， 加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平台， 成为由联合

国系统下发起的首个以企业为主体，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协调企业投资运营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统一的合作制度。 将 ＵＮＧＣ 十项基本原则纳入 “一带一路” 建设， 可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作为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支持有助于增强项目的国际

影响力， 也有助于中国向外宣介正确理念。 历史经验证明了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开展合作的益处， 未

来机制化建设也应该坚持此思路， 把握与现有国际组织合作的重点。
其二， 充分发挥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作用， 推动成为平等交流并形成共识的重要平台。 中国创办

·０６７·

①

②

沈忠浩： 《德银与国开行签 ３０ 亿美元合作协议　 支持 “一带一路” 建设》， 新华丝路网，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 ／ ３５９２６． ｈｔｍｌ。

佚名： 《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人民网， ２０２３ 年 ０２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３ ／ ０２２０ ／ ｃ１００１ － ３２６２７５００． ｈｔｍｌ。



实践逻辑视域下的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已成为涵盖沿线多数国家的协商平台。 回顾现有成果， 在两届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基础上， 中国同沿线国家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可持续城市联盟、 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 启动共建 “一带一路” 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实施 “一带一路” 应对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计划等， 都推动了在充分协商中形成合作共识， 并在共识的基础上成功推进政策落实。 经验

说明制度建设虽不可一蹴而就， 但基于国家不同发展阶段、 目标诉求、 比较优势下的 “实践感”， 以

“软约束” 的形式进行探讨， 更有助于推动共识形成。 未来机制化建设离不开继续发挥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功能， 使之成为机制化建设的前沿讨论场域。 同时在难以直接形成硬性规则的新兴领域， 也可

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设新兴议题的分论坛， 以圆桌会议等形式邀请沿线各国的专家、 学者、 官员参

与讨论， 并以联合公报、 议题文件等形式形成具有共识性、 可为后续机制化建设借鉴参考的成果。
其三， 既尊重既有规范规则， 但也在实践中动态调整新的国际惯习形成。 由于 “一带一路” 涉及

范围众多， 通常需要与其他组织的框架规则对接， 如涉及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需执行其 《环境与社会框

架》 中的 《环境、 健康与安全指南》， 涉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需执行其 《环境评价导则》 等。 在

绿色发展方面， 《巴黎协定》 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规则、 世界银行 《环境与社会保障政策框架》、
欧盟 《欧洲绿色协议》 相关规则都是受国际认可、 对国家行为产生指导意义的现行框架。 在包容性发

展方面， 也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联合国全球契约》、 国际劳工组织的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

视公约》、 经合组织的 《跨国企业准则》、 亚洲开发银行最大化实现用工本地化， 以及 《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劳工保护规则等不同规则载体。
尽管尊重已有规则， 但也要敢于基于变化中的实际情况， 探索新机制化建设， 推动建立更加符合

当今时代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现实需求的新规则。 国际规则需要尊重国际惯习所形成的共识。 基于实践

逻辑的机制化建设注重对已有成果经验、 现实诉求的总结， 是针对现有机制无法兼顾更广泛需求所进

行的增益补充。 因此， 在此复杂性背景下， 机制化建设应在博众取长的基础上， 以实践促进规范形成

为指导， 探索能够与现有机制规则对接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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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６）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ｔａｏ， Ｒｅｎ Ｌ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ｏ ｆａｒ， ｂｕ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ｓ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ｂｕｔ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ｏｆ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ｋ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ｌｙ
ｍａｎｎｅｒ．

（７）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ｄｏｎｇ， Ｗｕ Ｆａｎ， Ｍａ Ｑｉｎｇｂ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ｐａｎ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ｅ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ｏｆ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ｕｌ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ｎ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ｐｅ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８）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Ｔａｋ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Ｘｉａ Ｊｉｅｃｈ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ｙｉｎｇ， Ｌｉ Ｌｕａｎｈａ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ｋｅｙ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ｖ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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